


— 2 — 

（四）参加联合体试验品种应当符合《主要农作物品种审定

办法》规定的有关条件。 

（五）在同一作物的同一生态试验区组，一个法人单位只能

参加一个联合体。 

二、申报材料 

（一）申请联合体试验的牵头单位需提交以下材料： 

1、国家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申请表（详见附件）。 

2、联合体试验实施方案。参照现行国家主要农作物品种试

验实施方案制定联合体试验实施方案，明确试验目的、试验组别、

试验品种（含对照品种）及育种者、试验设计、试验承担单位与

试验具体负责人、试验点分布、田间小区面积、对照品种、试验

密度、田间管理、收获要求、调查记载、抗性鉴定、品质检测、

DNA 指纹检测、转基因成分检测、标准样品提交、试验报告等

内容。 

3、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书。联合体试验牵头单位应按

照 国 家 主 要 农 作 物 品 种 审 定 申 报 指 南 （ 详 见

http://pg.natesc.gov.cn）要求，组织填写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申

请书。 

4、联合体试验合作协议。试验联合体成员单位应当签订合

作协议，明确各自的责任和义务。合作协议应当载明连带责任，

即任何一个联合体成员单位被发现有弄虚作假的，立即终止联合

体品种试验审定程序，弄虚作假的成员单位三年内不得再申请品

种审定，不得再参加联合体试验，其他成员单位三年内不得参加

该作物该区域其他联合体试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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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二）提交的材料应满足以下要求： 

1、所有纸质材料一律采用 A4 规格纸张印制。 

2、联合体试验牵头单位于受理时间内将加盖单位公章的联

合体试验申请表 1 份寄送至我中心品种区试处，同时将联合体试

验申请表、试验实施方案、国家农作物品种审定申请书、联合体

试验合作协议整理成 1 个 word 文档（盖章页扫描原件）发送至

品种区试处。 

3、联合体试验中进入生产试验的品种，于生产试验结束前

由联合体试验牵头单位按要求将该品种审定申请书一式三套寄

送至品种区试处。 

三、申请与受理 

由联合体牵头单位于各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播种前 1～2 个

月（2016 年春播作物为 3 月 31 日前）内提出申请，过期不予受

理。我中心于申请受理截止日后 30 日内予以答复。 

四、试验要求 

1、联合体试验纳入国家审定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统一归口

管理，申报材料经审查同意后方可开展品种试验。 

2、联合体试验应当由联合体成员单位或委托签订 2 年（含）

以上协议的合作单位承担。 

3、联合体试验点数量应不少于国家相应试验区组的试验点

数，且分布于不同的县级行政区域内。 

4、联合体试验的品质检测、DNA 指纹检测、转基因成分检

测应当由具有资质的检测机构承担；抗性鉴定由我中心发布的

“国家主要农作物品种试验实施方案”指定的鉴定机构承担。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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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

国家主要农作物品种联合体试验申请表 
作物种类  申请组别  

牵头单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地    址  邮政编码  

试验主持人  固定电话  移动电话  

传    真  电子邮件  

联合体成员名单 

成员单位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   

品种和申请材

料真实性承诺 

所有参加联合试验的品种（对照品种除外）均为联合体成员自有品种，本

联合体所有成员单位知悉和保证填报的申请材料真实、准确，并承担由此

产生的全部责任。 

联合体牵头单位负责人（签名）：        

联合体牵头单位（公章）：            

年  月   日                 

注：表格不够可加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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试验品种清单 

品种名称 品种来源 申请者 联系人 电话 电子邮箱 育种者 联系人 电话 
以往审
定编号

是否做
过比较
试验或
省级试

验 

是否转
基因 

新品
种保
护情
况 

是 否 是 否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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联合体试验承试单位（试验点） 

试验承担单位（试验点） 通讯地址 联系人 邮编 电话 电子邮箱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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抄送：农业部种子管理局。 

全国农技中心办公室                2016 年 1 月 25 日印发  


